瓦 房 店 市（单位全称为华文中宋50号）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标注办结标准字母）


对市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第XXX号建议的答复（题目为华文中宋 2号）

XXX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XXXXXXXXXXXXXXX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对本建议的办理概述；

对所提建议的逐条答复；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或附件目录（可选）。

单位：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

二○二三年X月XX日

	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	经办人及电话：


（注：办结标准字母A为所提建议已解决或基本解决；B为所提建议列入计划逐步解决；C为所提建议因客观原因暂不能解决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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